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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林宛宜
聯絡電話：08-7320415#3632
傳真：08-7322450
電子信箱：a252001@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16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學字第114510863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76530000A114510863000-1.pdf、376530000A114510863000-2.odt)

主旨：檢送「114年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人才庫回流教

育訓練計畫」1份，請轉知符合參訓資格人員報名，並給

予參加南區場次之參訓人員公（差）假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6月12日臺教國署人字

第1146001753號函。

二、旨揭訓練係為增進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事會議)

調查人才庫之專業人員專業知能，以利有效處理不適任教

師事件。

三、旨揭訓練相關資訊如下：

(一)報名資格：校事會議調查人才庫專業人員。

(二)場次及時間(南部場次)：114年7月25日(星期五)或114年

8月23日(星期六)；地點於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四、本次回流教育訓練各時間規劃錄取100名，需完成報名表之

課前學習單資料填寫，始完成報名作業；請給予參訓人員

公（差）假並依規定核支參訓人員差旅費。

檔　　號:
保存年限: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頁，共 2 頁

五、請協助轉知所屬符合前開資格人員報名，倘符合資格教師

已退休，亦請協助轉知；本次研習採網路報名，請於114年

6月22日(星期日)下午5時前，至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網站人事室網頁「114年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人

才庫回流教育訓練系統」報名。 （網址：https://www.

pntcv.ntct.edu.tw/ischool/publish_page/15/?

cid=9240)。

六、檢附旨揭計畫及課前學習單各1份。

正本：本縣各高國中及特殊學校、各國小
副本：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

16



114年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人才庫回流教育 

訓練計畫 

壹、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貳、目的：為增進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事會議)調查人才庫之專業人員

專業知能，以利有效處理不適任教師事件。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肆、研習時間及地點：回流訓分北部、中部及南部場次，每場次2梯次，請擇一

場次之一梯次報名，錄取學員之報名公文、上課地點及

課程表將另案函請各主管機關、學校或單位轉知。 

一、 北部場次： 

(一) 時間： 

1、梯次1：114年7月14日(星期一) 

2、梯次2：114年7月19日(星期六) 

(二)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43

號)。 

二、中部場次： 

(一) 時間： 

1、梯次3：114年7月12日(星期六) 

2、梯次4：114年8月16日(星期六) 

(二)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三、南部場次 

(一) 時間： 

1、梯次5：114年7月25日(星期五) 

2、梯次6：114年8月23日(星期六) 

(二) 地點：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台南市東區民族路一段1號)。 

伍、報名資格： 

一、校事會議調查人才庫專業人員。 

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報名： 

  (一)曾涉及違反校園霸凌防制準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



聘或資遣辦法、教師法或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且

有不當對待幼兒情形經調查屬實。 

  (二)進入疑似不適任情形之調查、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

關係處理程序中。 

陸、報名方式： 

一、本次活動採網路報名方式，請於114年6月22日(星期日)下午5點前，至國

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網站人事室網頁「114年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

議調查人才庫回流教育訓練報名系統」完成報名程序。 

   （網址：https://www.pntcv.ntct.edu.tw/ischool/publish_page/15/?cid=9240)。 

二、聯絡人：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人事室李小姐，聯絡電話為 04-37061538。 

柒、錄取方式： 

一、本次回流教育訓練各梯次規劃錄取100名，需完成報名表之課前學習單資

料填寫，始完成報名作業，如未完成報名表單內容者，亦視同未完成個

人報名。 

二、錄取人員由教育部依序錄取，研習時間需全程參加，錄取名單預計114年

6月30日(星期一)公告於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首頁「114年教

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人才庫回流教育訓練」，並以正式公文及電

子郵件通知。 

捌、其他： 

一、錄取人員如因特殊原因須取消參訓時，至少於開訓前 3天通知，以利

缺額替補作業；無故未參訓，則下次報名時，將列為最末錄取順位。 

二、研習會餐食及課程皆為免費，請有關單位給予參訓人員公（差）假並

依規定核支參訓人員差旅費。 

三、活動場地未備有停車場，請參訓人員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 

四、研討會若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得由主辦單位決定活動停

止或延期。 

五、基於防疫及響應環保，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杯。 

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修正之。 

 

 



114年度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專業人員 

回流教育訓練課程表 

時間 內容(課程) 主持(講)人 

09:00-09:30(30) 報  到  

09:30-10:20(50) 相關法令及實務見解分析  

10:20-10:30(10) 休息  

10:30-12:00(90) 

調查報告常見問題解析 

 

小組(一) 小組(二) 小組(三) 小組(四) 小組(五) 

12:00-13:00(60) 午  餐  

13:00-14:30(90) 

調查實務問題探討（一） 

 

小組(一) 小組(二) 小組(三) 小組(四) 小組(五) 

14:30-14:50(20) 休息  

14:50-16:20(90) 

調查實務問題探討（二） 

 

小組(一) 小組(二) 小組(三) 小組(四) 小組(五) 

16:20-16:30(10) 休息  

16:30-17:00(30) 綜合座談  

 

 

 

 












